
上海市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

编    号：   010

发证机关：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盖@章

发证日期： 2021年 06月 7日



沪环保许防〔2021〕908号

法人名称      上海城投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罡

住所          上海市古浪路 406 号 1 层 G164 室

有效期 自 2021年 6月 7日至 2022年 5月 31日

经营设施地址   浦东新区老港综合填埋场

飞灰填埋区

核准经营规模  总库容 88.5 万立方

核准经营方式  收集、填埋处置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HW18
焚烧处置残渣

772-002-18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经稳定化的）

（本页以下空白）



一、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

1、技术人员

姓名 专业 职称 用工状态 岗位

徐勤 环境工程 高工 全职 分公司经理

严丹军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化验室技术员

张美兰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科信部经理助理

苏冬云 环境工程 工程师 全职 分公司经理助理

2、业务人员

姓名 手机 备注

唐佶 13764128338

储向军 13501629857

二、包装和容器、运输、厂内临时贮存

1、包装和容器：

经稳定化后的飞灰直接装入专用运输车辆。

2、运输方式：委托运输

三、主要工艺和设备清单

1、主要工艺



进场稳定化飞灰

计量

检查

专用填埋场

灌袋围堰 卸料平台卸料

推土机推平

压实

覆盖

摊铺厚度0.4~0.6m

操作坡度1:5~6

单元边坡坡度小于1：3

压实密度大于1.2t/m3

日覆盖0.75mmHDPE膜

边坡稳定大于30cm

终场覆盖大于50cm

厚
度

挖出前期覆土

土场取土

临时覆盖膜、布

材
料

边坡绿化

封场绿化

盲沟

集液井

污水调节池

污水处理站

达标排放

雨水
雨
水
沟

雨
水
调
节

池

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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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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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滤液



2、设施、设备清单

（1） 处置设施

处置设施 占地面积 配套污染治理设施 设计处理能力

飞灰填埋区 83860m2

防渗工程、渗滤液收集

导排工程、地下水收集

导排工程、渗滤液处理

厂、填埋场环境监测井

及配套公用设施

231 吨/天

（2） 作业设备

序号 名称 型号或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地衡 SCS-30 套 1
含电脑、打印
机、称重软件、

IC卡等

2 推土机 SD16R 台 1
3 装载机 台 1

4 卸料平台 - 个 1

5 路基箱 - m2 600

四、污染防治措施和标准

项目生活污水与垃圾渗滤液经收集后进入渗滤液处理装置

处理，处理装置总出口总汞、总镉、总铬、总铅、总砷、六价

铬，反渗透出口污染物、纳滤出口污染物达到《生活垃圾填埋

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 标准，其他因子（除

总氮、色度外）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DB31/445-2009）表 1 标准后排入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渗滤液处理废气经碱洗塔处理达到《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

标准》(DB31/1025-2016)标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排放，调

节池臭气和填埋气暂未引至四期 CDM发电，送应急火炬焚烧处

理；土壤环境质量达到《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地下水监测井（包括

对照井）水质综合评价质量级别均为Ｖ类；厂界噪声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区标准；

污染物排放总量低于环评预测值。

上述执行标准、污染防治措施、排污口设置、监测等要

求与企业排污许可证信息公开（详见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

台公开端 www.permit.mee.gov.cn）不一致的，按排污许可证

执行。

五、管理要求

1、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从事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处置经营活动，严格控制进厂危险废物的类别和数量。

2、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污染防

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等。 

3、监控运输过程的环境风险，落实专业运输工具，遵守国



家有关危险废物运输管理的规定。

4、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载收集、贮存、

处置危险废物的类别、来源、数量。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

应保存十年，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向市固化管理中心报

告上一季度经营活动情况。

5、按照《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

环保总局公告 2007年第 48号）要求制定并完善应急预案，建

立应急协调人制度，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应急演习工作。

6、加强生产和环保设施运营管理，按要求实施自行监测，

提高废水和废气污染防治设备长期、稳定运转的能力，确保污

染物达标排放。

7、根据现场技术审核情况，你公司应按期完成下列工作：

（1）完善飞灰填埋场日常运行管理，加强飞灰入场标准

检测，确保符合填埋入场条件，建立超标飞灰的退运再处理机

制。配合做好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稳定化预处理工作。

（2）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载危险

废物经营情况。按月向市固化管理中心上报飞灰填埋处置情况。

（3）合理安排飞灰进场批次，确保填埋运作与飞灰产生

单位间的妥善衔接。



（4）严格按规范实施填埋作业，控制作业区扬尘和渗滤

液。现场未作业区和作业区覆盖衔接好，切实做好雨污分流。

（5）完善环境监测计划，按要求开展环境和污染物排放

监测，监测结果及时报送市固化管理中心。

（6）提升企业危废运营技术保障，加强人员内部培训，

规范制度、制订计划、做好记录。

（7）推进飞灰运输集约化、专业化，加强运输风险防范。

强化联单运行管理，按要求填报转移联单。

（8）进一步完善并严格落实“飞灰库区库容监管保障计

划”，加强剩余填埋库容使用监控，适时考虑库容匹配问题。



须    知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公司原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应按规定

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1、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自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变更手续。

2、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改变危险废物经营方式、增加危险

类别、新建或改、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的、经营危险废

物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 20％以上，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重

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3、终止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向

我局提出注销申请，并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

4、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检修、拆除、闲置的，按有关规

定进行报告。

5、许可证核发之日起，原许可证（沪环保许防〔2019〕441

号）自动失效。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如需继续从事危险废物

经营活动的，应当于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我局提出换

证申请。




		2021-06-09T16:37:58+0800
	我同意签署该文件，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




